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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罪推定的起源與發展
　　無罪推定最早是在啟蒙運動中被作為一項思想原則提出來的。1764年
7月，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其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中，抨擊了殘
酷的刑訊逼供和有罪推定，提出了無罪推定的理論構想：“在法官判決之
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
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
　　無罪推定是一種典型的直接推定，無須基礎事實即可證明無罪這一推
定事實的存在。換言之，證明被告犯罪的責任由控訴一方承擔，被告人不
負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
　　1948年12月10日，無罪推定原則在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
》這一聯合國文件中被首次得以確認。該宣言第11條規定：“凡受刑事控
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以前
，有權被視為無罪。” 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款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
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2項規定，
任何被指控實施犯罪的人在依法被證明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
　　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既有利於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也有利於實現刑事司法公正及推動其他訴訟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二＞無罪推定原則的目的及內容
　　無罪推定原則，是以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為目的的，而與之相適應
的審判方式也必然是強調控辯平等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當事人主義訴
訟模式主要是體現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地位，註意訴訟程式的正當，相對加
重國家對當事人合法權利的保護。無罪推定原本是西方資本主義興盛時期
的產物。在無罪推定原則演變過程中，西方國家個體利益高於整體利益的
歷史文化傳統對其產生重要影響，他們認為，被告人是個體利益的代表，
檢察官是整體利益的代表，被告人往往處於劣勢和不利的地位，刑事訴訟
中必須特別強調保護被告人權益。否則，就不能保持這兩種利益衝突中的
平衡，就難以實現司法公正。無罪推定在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這一兩難選
擇了對個體利益的保護，這便意味著它必須要付出一個不愉快的代價
-----不能更有效地減少犯罪，國家也必然要用更大的投入來維護社會安
全和法律秩序。
　　　除以上內容外：無罪推定還包括：被告人不負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
務，被告人提供證明有利於自己的證據的行為是行使辯護權的行為，不能
因為被告人沒有或不能證明自己無罪而認定被告人有罪。
無罪推定的法律規定
　　1、被追訴者在被起訴前處於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訴後則處於被
告人的地位，從而避免將其視為“有罪者”、“人犯”或“罪犯”。
　　2、在法庭審判過程中，公訴人負有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
，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義務。
　　3、疑罪從無，即公訴人不能提出確實充分的證據證實被告人的罪行
，法庭經過庭審和補充性調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實，那麼就只能
判定被告人無罪。

＜三＞論無罪推定。
『 在「無罪推定」的原則下，有罪沒罪要看證據，不是舉手投票。如果
單單的「一人一票」就能夠稱為民主 ... … 我國已經出現「一切有罪推
定」的現象，氣氛在一點一點的堆高，媒體上的未審先判…』
本於司法獨立，『無罪推定』本就不該被濫用或指鹿為馬(民眾標準不等
同於法官依正當法律程序之標準)。難道，一般民眾在評批時政時也須遵
循司法上的『無罪推定原則』? 每位民眾其所謂「無罪」的標準在哪裡? 
是否每個人均須一體適用? 。每個人都不是"大法官"(非指釋憲大法官)，
不可濫用將法界『無罪推定』工具，強強綁架了每個人發言內容的『言論
自由』。否則，也只是跟紅衛兵(其非法官)的行為相差無幾了。
「無罪推定」非必然為自由的主要條件，尚有其他最主要的因素在。言論
自由，也是自由的一種顯現。
※政治歸政治、司法歸司法。媒體歸媒體，言論自由歸言論自由，" 亦非
可無限上綱的 "，憲法上有其規範(媒體爆料也需要有足夠的證據能支持
其論述，以求其言論趨近之真實性，屬言論自由範疇)。＜網路轉載＞
司法常用語:
一.無罪推定. 二.有罪推定. 三.疑罪從無. 四.坦白從寬. 五.有罪辯護.
六.無罪辯護. 七.公共危險. 八.危險行為. 九.交亙誥問(檢、辮、院) (
公訴、被告、証人)  十.證據原則1.直接証据.2.間接証据.3.推理証据
.4.証据為天.   十一.犯意、人性、道德、正義、公平、輿論.  
十二.迥避原則.
十三.蒐証、舉証、認証(公、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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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務部主祕、現任高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宏達，去年7月「緊靠」斑馬線
過馬路，被民眾開車撞傷，事後，警方認定他未依規定穿越馬路，開出
300元罰單，陳宏達不服、提行政訴訟，台北地院認為沒有規定行人要「
踏在斑馬線上」，判決撤銷罰單，警方要還他300元，北市警局將研議是
否上訴。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處理組長林洸賢告訴中央社記者
，此案是根據現場蒐證資料顯示未行走在斑馬線上，依現行相關法令告發
，因法令及主管機關交通部並無額外解釋緩衝空間，所以是依法遵行，也
尊重判決結果，但呼籲行人穿越馬路仍應依法行走斑馬線。
      此外，陳宏達提出「我的懇求-讓行人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聲明
，共有3點懇求，首先，執法不能泯滅人性，辦案不是沒血、沒眼淚！執
法應衡量公平性及合理性。不要把善良的民眾當作寇仇對待，警察如果不
「依法行政」，濫開罰單，那不是交通執法，那是「擾民」及「苛政」，
浮濫的裁罰只會帶來更多的民怨。其次，建立行人穿越道應有的權威及安
全，積極展現改善交通安全「執法決心」，並拿出一套有效的「防護策略
」，濫開罰單不等於交通執法，執法不要只有五分鐘熱度，作作表面功夫
或浮誇宣傳，而是應該真正下功夫、用心執法，有效落實保護民眾「行的
安全」各項措施，這是警察作為「人民保姆」責無旁貸的天職。
       最後，加強法治教育、專業訓練，淘汰不敬業、不適任的警察人
員。警政體系應該要求警察強化交通執法專業，尤其在第一線員警應該確
實作好蒐集、保全證據的基本功，揚棄「技巧性吃案」的惡質文化；對於
少數怠惰散漫、操守不佳，藉勢、藉端擾民的不適格員警應予淘汰，以免
影響整體警譽。（編輯：戴光育）1100705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103條之法理探討，背景說明:(一)交通法條訂定之宗旨
:1.保障人權.2. 維持順暢3. 確保安全.  2.法理原則:
 (1)侵杈行為:<1>.主動與被動.<2>.屬故意行為:逆向、闖紅燈、無照、
酒駕、闖平交道、侵雙黃線.
 (2)信賴原則:1.預見  2.反應  3.能否採安全措施.
 (3)善盡原則:1.預見  2.反應  3.能否採安全措施.4.能否避免事故發生
 (4)因果關係: 以影響他車駕駛行為為主.
 (5)違規不等於肇事因素、雙方要有因果關係.
(二)本條款自實施以來爭議不斷、且執行困難. 究責與審理單位只依條文
內容而決斷.而忽略了訂此條款之宗旨與法理. 致使用路人常怨嘆不己. 
俗稱霸王條款而諷之.

二.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修正
 (一) 第一百零三條　　 
  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
　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
　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汽車行經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穿越
　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
　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二)依照條文之內容.汽車只要是通過路口.任何情況下都要注意與停讓
.若出事故就是要負未注意、未停讓之肇責.
  (三)可是汽車與行人在路口的情況複雜.還是要回到信賴原則與善盡原
則之法理面去探討.也就是雙方遇見時的時間.距離與速度之間.雙方之用
路行為.其反應措施的變化.是否此項法理原則.

三.對此條文之法理需要探討事項:
(一) 行近、行經、行至  (二)行人穿越道 (三)交岔路口:均應暫停讓行
人  (四)交通指揮人員  (五)號誌指示   (六)行人穿越

四. 行近、行經、行至之釋意:(一)何謂「行近」? 行近就是接近，
亦就是不遠的意思，表示尚未到達，但是已可以看到。如彎道、路口、行

道、火車平交道等路段，當用路人尚未到達時，但已看到，正在接近中，用路人
就必須採取安全措施，亦即所謂的「應注意行為」如減速、輕踩剎車、注意前方
的車輛與行人或注意左右有無來車或行人，或檢視路口，路邊有無明顯的標誌、
標示、標線、號誌等，甚或路障。確定雙方之確實通行順序是「注意」、是「停
」、是「減速」或「禁止」等行為，都是尚未到達路口、彎道、行人穿越道、火
車平交道…等路段前，就已經完成辨識，並採取或停或讓或注意的安全措施以避
免發生事故或意外如圖示： (「行近」的法理含義示意圖)
從圖示可以看出「行近」的法理含義決不是到達D區才要注意，或是禮讓，也不是
你撞我車尾，或撞你車身，你賠我70%，我賠你30%的爭議。而是雙方都應在B區即
已經預見應注意與應禮讓的景況，確要在C區即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進入D區，
就不應發生任何事故。因此從法理的含義表，既有B區的預見區或是準備區，縱使
在C區亦不應有任何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所以「行近」的安全距離既是600M以內(B
區+C區)，而其反時間應是6秒以內(B區+C區)，若如是，行車安全才能獲得保障，
用路優先通行順序，才得以建立。

駕駛汽車，除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服從交
通人員之指揮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1.禁止操作或觀看娛樂性顯示設備。2.禁止操作行車輔助顯示設備
。3.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
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警備車、消防
車及救護車之駕駛人，依法執行任務所必要或其他法令許可者，得
不受前項第三款之限制。
 (二).上項( ---並服從交通人員之指揮---- ) 與道安規則103條- 
(--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
通過。) 相祗觸. (三).因此在路口既使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你行
進.也要禮讓行人优先. (四).2017年台灣高等法院判例(計程車遵
照交警手勢行駛未禮讓行人而被判刑3個月).

十二.本案慎思: 法理與法律之思維
 一.  台北地院庭長黃珮禎說，「沒有行走在行人穿越道的標線上
，並不必然一定違反交通規則，應該要看現場的道路路型，車流還
有人流狀態。」北院認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謂「必須經由行人
穿越道穿越」，應按具體情況認定，不是規定行人雙腳一定要踩踏
在斑馬線上，陳宏達在其行向燈號為綠燈時，緊靠行人穿越道白色
枕木紋右側邊緣穿越馬路，並無違反規定。
法官依勘驗畫面指出，陳宏達行進方向也依行人穿越道方向直線行
進，他行為沒有任何可歸責性，判他免罰。全案可上訴。
      法院與法官的見解是＜法理＞的思維.
二.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處理組長林洸賢告訴中央
社記者，此案是根據現場蒐證資料顯示未行走在斑馬線上，依現行
相關法令告發，因法令及主管機關交通部並無額外解釋緩衝空間，
所以是依法遵行，也尊重判決結果，但呼籲行人穿越馬路仍應依法
行走斑馬線。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見解是＜法律＞的思維. 
三.交通法條訂定之依据:
 (一) 宗旨: 1.保障人權.2. 維持順暢3. 確保安全.
 (二).法理原則: 1.侵杈行為2.信賴原則3.善盡原則4.因果關係5.
違規不等於肇事因素.
 (三).行為規範:  1. 注意行為2. 禮讓行為.
四.因此法律人及執法者在運用法律時.必須認真考慮其法理精神與
主／客觀因素才能通情／達理／適法.

(二)何謂「行經」?行經是行駛經過的行為，即通過之意。因此「行經」是有距離
的?短則幾公尺，長則數公里，依路況、景況而定，而更有「時差性」短則數秒?
長則數小時不等。用路人在通過這一路況、景況的「時、空、環境」裡，就稱為
「行經」。如道安規則第九十三條三款…之「行經」…。包含的路況、景況多變
，而又複雜，且爭議最多。尤其在事故現場處理時，稍有不慎，或照像、或測繪
，遺漏某些景況，將嚴重影響事故分析與鑑定，用路人的權益自然受損了。如圖
示：(「行經」的法理含義示意圖)
從圖示可以了解，在「行經」前仍然有一段預見區(A)，讓用路人依狀況採取安全
措施，這樣行駛B(危險區)時，就安全多了，但是從實務裡，A區，B區的交會處，
所生的事故最多，多是大意、不在意所引起。在分析的資料中「行經」的時、空
越長，安全性越高，事故越少，「行經」的時、空越短，反而安全性低，事故特
多。這些都是用路人不守法的用路習慣所生成。反倒是進入B危險區才知道安全有
威脅，這時比較專心駕駛，可惜往往悲劇已經發生。
(三)何謂「行至」?「行至」是到達的意思。也就是用路人到達這個路段，應注意
、應禮讓的行為的開始。如道安規則第一○二條二款汽車「行至」無號誌交叉路
口、支道應(讓)幹道先行，左方車應(讓)右方車先行，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這個(讓)的行為從那裡算起，是整起事故的關鍵所在。從法規的內涵，「讓」
應從到達路口算起，而不是進入路口才算，因此這兩者之差異，往往是造成糾紛
的重要因素。如圖示：(「行至」的法理含義示意圖)
從圖示可以了解(讓)就是在路口行使，而不是進入路再(讓)。由於路口的大小、
車輛的長短、車行的速度不一，其標示標誌均在路前即已顯示。因此到達A(預見
區)即應有準備或應變措施，進入B區即已知曉自己是注意方或是禮讓方，必須在
停等線前(路口前)停車或是減速慢行。因此，就法理來說，路口內，是必須淨空
的，是不能發生事故，否則交通必將打結成雍塞。一方之疏忽，造成四方的不便
，是為法理所不容，因此「行至」路口的涵義就格外顯得重要了。
(四)、法理釋意：
   從上述的研討中，可以理解，一個法規的訂定，必須考慮駕駛行為連續性、一
貫性與多變性，當然還包括「人性」。因此在設計法規時，從眼晴預見潛意識裡
的動念對路況、景況的辨識應注意、應禮讓行為的決斷採取措施是(停讓)或是(減
速)小心慢行安全通過。這六個步驟，是我們應念滋在滋牢記於胸，表現於駕駛動
作上的，標準思維與程序。「行近、行經與行至」的法理內涵，就是包涵了上述
六個步驟的行為模式。其表現在於立法者的法學素養、人權思想、人文精神與中
國文字的巧思與運用。更將不習慣守法的中國人本性，用哲學的思維、科學的驗
證、規範其駕駛行為。讓肇事者「法」與「理」都難容。

五.行人穿越道之釋意:
(一)枕木紋行人穿越道和班馬紋行人穿越道.不同地方差在（直線和斜線)的地方)
(二)枕木紋行人穿越道是在交岔路口.     (三)班馬紋行人穿越道是在道路中段.
    如圖示:                               如圖示:

(四)兩者都是行人通過的地方.問題在於汽車行近與行經的駕駛行為是否注意與停
讓?依据法理、行近是接近行人穿越道、行經是通過行人穿越道.因此並非行人一
定要走在行人穿越道範圍內.汽車才有注意與禮讓之義務與責任.所以汽車行近與
行經行人穿越道時必須保持速限內之安全反應距離. (60KM/30M) (50KM/25M). 
(40KM/20M) 才是合乎法理要求.

六.交岔路口之釋意:
(一)岔路口知量取方法：  1.無號誌燈者自四個角(十字路)起算.   2.有號誌燈
者自燈柱起算 .   3.有停等線者自停等線起算.
(二)圖示:

(三)因此路口之停等線、行人穿越道、未設任何標線路段都是汽車駕駛人都應特  
別注意的路段.在路口均應暫停讓行人优先通行.

七.交通指揮人員之釋意:
(一) 道安規則第 90 條

    做完筆錄之後，先別急著走，要跟警察申請『交通事故紀
錄表』，也是未來辦保險的依據，當場就會開給你，七天之後再回
到同一個派出所和警察申請『車禍現場圖』，這個圖是很完整的，
還要把照片複製一份，這是責任和義務要給你的，然後和自己的相
片比對有沒有錯誤的地方或是有缺少的證據，都要和警察說，這是
將來在法律上很重要的依據，最後在三十天之後要再回到同樣一個
派出所和警察申請『交通事故肇因判斷表』，會列出車禍發生時間
地點及過程，還有是誰違規出差錯的，這時候就可以知道說警察處
理的過程是否正確或是遺漏什麼要再補齊的，在進行理賠或是賠償
、告訴等等，這些都是現場處理的方式。
文真：所以記得，警察請你到派出所，如問要告還是和解，先和警
方說你要保留追述權，在完成後續動作，這些交通事故處理方法希
望大家都要牢記這些步驟才會對自己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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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責區分

事故調解基本關係圖

車險-風險管理分析圖

社長心語

1.道路交通事故司法審理肇責區分要項

2.道路交通事故肇因定責基礎程序
一.定責宗旨:
  (一)促成肇事者雙方儘速和解. (二)保障用路人合法權益.
  (三)有利受害者恢復正常生活 (四)維護社會安和樂利
二.達成目的:
  (一) 儘速釐清事故真相. (二) 爭取合理的損傷賠償.
  (三) 保障受害者合法權益..(四) 減少司法資源浪費
三.法理依据: 
  (一) 侵權行為(二) 信賴原則(三) 善盡原則(四) 誠信原則 (五) 過失
相抵 (六) 比例原則(七) 判例原則(八) 社會價值
四. 技術基礎: (一) 事故現場處理(二) 事故現場蒐証(三) 事故測繪與
照像(四) 訊問筆錄(五) 跡証核實
五.違規列舉:
  (一) 違規不等於肇事因素(二) 肇事因素包括若干違規行為.
六.肇因分析:
  (一) 人、車、路、景況應注意與禮讓事項.
  (二) 肇因與違規之因果關係.
  (三) 雙方反應時、空、力關係
  (四) 雙方反應時、空、力條件與能力.
  (五) 依法理原則分析肇事因素.
  (六) 依善盡、信賴原則分析肇事主、次因.
七.肇責區分: (一) 肇因區分: 1. (原因)2. (主因)3. (次因) 4.(同為
)5. (疏乎) 6.(稍有疏乎) 7.(無)8. (違規) 9.(因果)
  (二) 肇責區分:  1.100:0  2.10:90  3.20:80  4.30:70  5.40:60  
6.50:50

3.道路交通事故司法審理肇責區分要項
一. 違規事項:
(一) 違反交通規則與肇因無關.
(二) 違反交通規則與肇因有因果關係.

二. 肇事因素:(一)肇事原因( 二) 肇事主因(三)肇事次因(四)同為
原因(五)無因素(六)因果關係 (七) 違規.

三. 侵權行為:
(一) 主動(二) 被動(三) 故意(四) 無法防範

四. 信賴原則:
(一) 預見(遇見) (二) 反應(三) 採安全措施

五.善盡原則:
(一)反應的時、空、力關係(二) 能否避免的能力

六.因果關係:
(一) 有因有果(二) 有因無果(三) 無因有果(四) 無因無果.

七.故意程度:
(一) 無照(二) 酒醉(三) 超速(四) 不涉刑案(五) 無犯意

八.涉案程度:
(一) 公共危險(二) 過失傷害(三) 肇事逃逸(四) 過失致死(五) 殺人(六) 毀損

九.傷害程度:
(一) 輕傷(二) 傷殘(1一15級)

十.受損程度:
(一) 修復(二) 折舊(三) 等值 

十一. 影響程度:
(一) 個人(二) 家庭(三) 親朋(四) 團隊(五) 企業(六) 社會

十二.保險程度:
(一) 強制險(二) 商業險(三) 附加險(四) 人壽險(五) 國賠(六) 意外

十三. 社會責任:
(一) 和解(二) 與論(三) 安全教育(四) 社會觀感

十四.區分比例(A):
     (一)100:0(二)10:90(三)20:80(四)30:70(五)40:60(六)50:50

十五. 區分比例(B):1999年前 (原因) (主因) (次因) (同為) (疏乎) (稍有
疏乎) (無) (違規) (因果)

十六. 審理原則: (認罪、致歉、賠償、和解)
(一) 刑事: 法、理、情-----------(刑期) 
(二) 民事: 情、理、法-----------(額度)

4.影響道路交通事故肇因跡証研析(初稿綱要)
一.說明:
二.路型: (應注意事項、減速、注意與禮讓、停等線、待轉區、人行道)
  (一)直路(二)彎路 (三)岔路
三.路面: (路寬、有無慢車道及寬度、影響行為程度、路中心處) 
  (一) 無分向 (二) 雙向雙車道(三) 雙向4車道(4快) 
  (四) 雙向4車道 (2快2慢) (五) 雙向6車道(4快2慢)
四.設施: 有無佔用慢車道、有無影響安全
  (一) 有停車格 (二) 無停車格
五.景況: 減速、及注意程度
 (一) 1.白畫2.夜間(二)1. 晴2. 雨3. 霧 (三) 1.有照明2. 無照明
六.路區: 速限、路況、景況、影響安全
 (一) 都市(二) 山區
七.速限: KM/H(反應時間、反應距離)
 (一)40(二)50 (三)60(四)70(五)80 (六)90 (七) 100 (八)110
八.車种: 長、寬、高(輪胎、車門、前後保桿、輪距、軸距、左右後視鏡)
 (一) 聯結 (二) 大貨(三) 大巴 (四) 小貨 (五) 小客(六) 机車 (七)慢車
 (八) 行人 (九) 其他
九. 市區: 速限、塞車、時段、景況
 (一) 學區 (二) 商業(三) 住宅 (四) 工業 (五) 賣場 (六) 廟宇(七) 其他
十.行為: 注意與禮讓時机、景況、路況、他車行為
 (一) 直行 (二) 轉彎 (三) 變道(四) 超車 (五) 迥車 (六) 停車 (七) 倒車
 (八) 待轉 (九) 起步 (十) 逆向(十一) 搶先(十二) 斜穿
十一. 机械: 時机、方式、原因、因果關係
  (一) 爆胎 (二) 煞車 (三) 方向机 (四) 其他
十二. 煞种: (氣壓、油壓、引擎、電磁、ABS、CIS、蹀式、鼓式) 煞停距離
(一)八种(二)七种(三)六种(四)五种(五) 四种 (六) 三种 (七) 二种(八) 一种
十三. 爆胎: 因果關係
  (一)天候 (二) 年限(三) 胎紋 (四) 胎壓(五) 外力 (六) 其他
十四.車損: 動態、靜態、方向、行向、行為、速度、與胎痕比對
  (一)擦痕 (二)刮痕(三)凹痕
十五.胎痕: 動態、靜態、方向、行向、行為、速度、與車損比對
  (一)煞痕 (二)胎痕(三)刮痕
十六.油漆: 動態、靜態、色澤、方向、行向、行為、速度、與車損比對
  (一)擦痕 (二)刮痕 (三)凹痕
十七.設施: 遵行、警告、禁止、限制、(路段、時段、路況)
  (一) 標誌 (二) 標線 (三) 號誌
十八.公設: 影響安全程度、事故因果關係(國家賠償)
  (一) 人孔 (二) 路面 (三) 施工 (四) 電桿 (五) 設施 (六) 其他
十九. 故意: 主動、被動、影響安全程度、公共危險
  (一) 無照 (二) 酒駕(三) 超速(四) 競駛
廾. 公危: 超過速限60%即公共危險
  (一) 肇逃 (二) 酒醉 (三) 惡意 (四) 妨礙(五) 超速 (六) 競駛  
廾一. 涉刑: 與事故因果關係

  (一) 財 (二) 情(三) 仇 (四) 誤(五) 意
廾二. 涉假: 涉刑案詐欺
   (一) 詐保 (二) 詐財(三) 其他
廾三. 種類: 撞傷、摔傷(因果關係)
   (一)A1 (二)A2(三)A3
卄四. 綜結

一.指導單位:
 台灣意外事故理賠鑑定技術研究學會. ＜莊根本理事長＞.

二.編輯團隊:人車路雜誌顧問社. ＜張漢威社長兼總編＞.

三.客服單位:
(一)信實意外事故風險管理顧問公司. 
                              (04-23155018 徐莉喬、莊韻萱)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38號7樓.(莊根本總經理)
(二)全馨意外事故風險管理顧問公司. 
                                (03-3187238李明豐、邱瑜婷)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6巷67號3樓(邱奕名總經理.)

四. 客服顧問:
   人車路雜誌顧問社社長兼總編  張漢威(03-4252099)

生  之  忌(自省)
自悲，自尊，固執，執著困之境也。
無謀，無計，無精，無技敗之始也。
求利，猜忌，多疑，不安憂之處也。
豆光，井蛙，籠鳥，缸魚思之閉也。
磋跎，等待，遲疑，善變行之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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